
 

 

附件二 

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借用契約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

向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(以下簡稱甲方) 

借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場地名稱），雙方協議同意訂立本契約，共同遵

守，其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乙方使用場地限於契約借用範圍，其他教室或場地，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使用。 

第二條：借用期間：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時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

止，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。 

      （每週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）；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。 

第三條：場地借用費共計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元整。 

        保證金共計新台幣  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 

上述二項費用應由乙方於開始使用三天前向甲方一次繳清，逾期未繳以違約論，保證金

沒收繳市庫，乙方絕無異議，期滿如無違約或賠償情事，保證金無息退還。 

第四條：甲方因公務需要變更借用場地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，乙方應遵照甲方安排，不

得異議。 

第五條：乙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外，並應確實遵守「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借

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。 

第六條：乙方不得變更既有設施，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，應於使用後立即拆除，回復原狀，以

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，違者由學校僱工代為拆除，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，或由保證金扣

除，如有不足，甲方可予追償，並終止契約。 

第七條：所攜帶之物品，應自行妥慎保管，學校不負保管之責，未經學校同意，不得擅自使用校

內水、電、瓦斯等資源。 

第八條：乙方借用場地於活動期間，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、設備、公共安全、交通及環境衛生之

維護，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，並派員督導處理，應製作識別證供活動工作人員佩

戴，以維護校園安全。 

第九條：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學校得命申請人立即停止其使用並依法處理，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

及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並應負損壞賠償責任，必要時得於二年內不接受其申請使用場地： 

(一)違反法規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 

(二)妨礙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 

(三)非經許可之營利性質行為。 

(四)活動項目與申請使用內容不符者。 

(五)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 

(六)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有危害之虞。 

(七)其他違反「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」或不遵從學校指示，

致學校發生損害或影響其他民眾之行為。乙方應製作識別證供活動工作人員佩戴，以維

護校園安全。 



 

 

第十條：乙方未履行契約約定，或損毀借用設施，應負完全賠償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第十一條：以弱勢團體申請並享有減收費用優惠，實際使用者非屬弱勢相關身分者或 依「新北市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第 3 條各款規定免收或減收者，經查實

際未符合規定時，應補繳已使用期間之差額。 

第十二條：本契約正本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 

 

立契約人 

 

甲方：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名稱）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號碼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二 

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借用契約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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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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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收繳市庫，乙方絕無異議，期滿如無違約或賠償情事，保證金無息退還。 

第四條：甲方因公務需要變更借用場地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，乙方應遵照甲方安排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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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：乙方未履行契約約定，或損毀借用設施，應負完全賠償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第十一條：以弱勢團體申請並享有減收費用優惠，實際使用者非屬弱勢相關身分者或 依「新北市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第 3 條各款規定免收或減收者，經查實

際未符合規定時，應補繳已使用期間之差額。 

第十二條：本契約正本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 

 

立契約人 

 

甲方：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名稱）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號碼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
 

 

附件二 

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 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

申請人 簽章 

統一編號 
(身分證字號)  

電    話  

地    址  

活動名稱  
參加對象  

(預計)參加人數  

活動內容  營利性質 

□一般活動，未收費或無收

入 

□有收取費用，費用為   元        

使用場地  使用設備  

使用 

時間 

□長期： 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 

  使用頻率： 

□單次使用： 

  布    置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至    時    分 

  彩    排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至    時    分 

  活動時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至    時    分 

費用 

場地使用費 

(內含照明、

影音設備) 

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元 

合計金額：          元 冷氣空調費 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元 

清潔費 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元 

保 證 金 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元 

其他費用 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元 

以上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應於場地借用時一併計收。 

承辦 

單位 

事務組  總務

主任 
 校長  

出納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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